
 - 10 - 

申請註冊成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(個人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須知 GN-BA26 - 附錄 D 

附錄 D - 指定工種及認可技能證書 /職業資格  

      技能證書/ 
        職業資格 

             
 
 
 
指定工種 

建造業工人 
註冊管理局 

建造業 
議會訓練學院 

職業  
訓練局 

《學徒制

度條例》 
 

學徒結業

證書  

機電工程署 
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

水務  
監督  

 
一級水

喉匠  

A 級 / 
B 級 / 
C 級  
電力  
工程  

R 級  
電力

工程  
(空氣

調節

裝置 ) 

R 級  
電力工

程  
(霓虹招

牌裝置 ) 

註冊熟練技工  / 
註冊熟練技工 

(臨時 ) / 
#註冊半熟練技工 / 

#註冊半熟練技

工 (臨時 ) 

技能測試證書  / 
技能證書  / 

#中級工藝測試證書 

指定工種  (水電類 )  
水喉工          

地渠及喉管工 (全科 )         
電氣裝配工          

電工 (空調設備裝置 )         
電工 (霓虹招牌裝置 )         
電訊系統裝配工          
電子設備技工  

(建造工作 )(全科 )         

電子技工          
空調製冷設備技工 (全科 )         

空調製冷設備技工*/ 
(送風系統 )/  

(獨立系統 )/(水系統 ) 
*    

    

空調製冷設備技工  
(電力控制 )     

 
 

  

冷凝 /空氣調節技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     

消防設備技工 (全科 )          
指定工種  (建築類 ) 

注意 :  
1. 如 申 請 人 屬 註 冊 半 熟 練 技 工  

/ 註冊半熟練技工 (臨時 ) ，或

持 有 中 級 工藝 測 試證 書  (即 上

述有#者)，則另需具備 4 年親

自 進 行 建 築工 程 的經 驗  (包 括

1 年在本港獲取的經驗)，方符

合申請註冊的要求。  
2. 申 請 人 所 具 備 的 上 述 技 能 證

書 / 職 業 資 格， 必 須 於 其 遞 交

申請後的 3 個月內 (即註冊申請

獲得接納的日期)仍然有效。因

此 ，申 請人 應儘 早為其 技能 證

書 /職業資格取得續期，以免影

響註冊申請。  
3. 上述有*的工種名稱將於 2018 年

4 月 1 日起不再適用於《建造業工

人註冊條例》。 
 

拆卸工 /(建築物 )/ 
(違例建築工程 )     

拆卸工 (全科 )     
金屬工      

金屬鋼鐵工 (全科 )     
窗框工      

髹漆及裝飾工  *    
髹漆及裝飾工 (全科 )     

細木工      
雲石工  *    

雲石工 (全科 )     
泥水工 (全科 )     

砌磚工      
批盪工      

批盪工 (盪地台 )     
鋪瓦工      

鋪瓦工 (紙皮石 )/(瓷瓦 )     
玻璃工      
幕牆工      

幕牆及玻璃工 (全科 )     
混凝土修補工  
(混凝土剝落 )     

混凝土及灌漿工 (全科 )     
 
本修訂版: 2016 年 5 月 


